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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并下发《乌鲁木齐航空疫情期间国内
客票特殊处置规则（代理版）》的通知

各单位：

为协助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研究决定，现下发

疫情期间乌鲁木齐航空国内客票特殊处置规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旅客

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出行/乘机/到达/中转、或所在单位/学校等机

构的防疫要求限制无法正常旅行的旅客。

二、适用航班

由乌鲁木齐航空实际承运的国内航班（含乌鲁木齐航空为市场方的

国内代码共享航班）。

三、符合乌鲁木齐航空具体城市或航线疫情文件（以下简称“UQ疫

情免费文件”）按 UQ疫情免费文件办理客票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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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但因疫情防控政策升级旅客导致无法

出行，符合以下情况可免费办理客票退改：

（一）旅客申请客票免费退改需同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所提供材

料必须符合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原件、复印件、扫描件、

照片、截图、视频等。材料格式不限，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隔离、封控、

封闭、静默、静态管理、非必要不离开本市/涉疫区、不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涉疫区、严禁出行、禁止外出、不得外出、不得出行、限制出行、新

增社会面疫情病例、居家健康管理、居家监控监测、学校延迟返校/延迟

放假/提前开学/提前放假等因疫情防控政策导致旅客无法正常旅行的类

似字眼。

1.申请材料类型参考如下：

（1）由旅客所在地、行程始发地、中转地、目的地的政府机构、防

疫单位、机场等官方或主流新闻媒体发布的影响旅客正常旅行的疫情防

控政策或由文旅厅等单位下发的禁止/不再接待/暂停接待跨省旅游文

件。

（2）旅客本人因疫情无法正常旅行的隔离或居家证明材料。材料可

由防疫部门、公安机关、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村委会、卫生服务

中心等防疫组织（因各地防疫组织不一致，具体单位以当地要求为准）

开具并加盖公章。若无法加盖公章，材料上需有清晰可见的开具单位、

开具人姓名和有效联系电话。

（3）旅客本人无法正常出行的非绿码/带有弹窗的健康码，旅客提

供的本人健康码页面可展示旅客姓名、身份证号码部分信息（需与定座

编码中的信息相符）及查询时间等信息。若旅客健康码仅展示旅客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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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旅客须同步提供身份证、或本人有证件号码的无法正常出行的支

付宝健康码。

（4）旅客本人无法正常出行的非绿码行程码，旅客提供的行程码上

手机号前三位和后四位与旅客编码中的手机号码前三位和后四位一致，

或旅客也可提供其他关联行程码身份证明材料作为办理凭证。

（5）旅客本人所在单位或学校发布的限制出行要求。材料可是加盖

公章的证明、或通过官方网站、内部群发电子邮件、体现单位或学校名

称的微信群、钉钉群等方式发布信息（若邮件或信息上无公章，需提供

通知人姓名和有效联系电话）。旅客还需同时提供本人属于该证明开具

单位管辖的身份证明（包括工作证/员工卡/出入证/教师证/学生证/学生

卡/录取通知书/学信网有效信息/军官证/警官证等）。学生陪同家属的

退改需同时办理（不同渠道购买的客票可同一天办理），并提供相应关

系证明（包括但不限于户口本、出生证、户籍关系等关系证明）。

（6）旅客本人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证明材料。

（7）旅客需提供乘机要求及本人不符合乘机要求的证明材料。

（8）活动组织单位发布的活动延期、取消或提前通知，包括书面通

知、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新闻报道等方式发布的通

知。旅客还需同时提供参加上述活动的实名凭证，如注明乘机人姓名的

门票或购票证明、报名表、准考证、活动方的通知、邀请函等。

2.同时满足以下适用条件

（1）适用出票日期：

需在以上材料通知或开具时间（健康码/行程码查询时间）当日或之

前。



UQGN2022-32

4

（2）适用航班日期：

①若申请材料上有列明具体时间段，旅客客票航班日期需要材料列

明的时间段内。鉴于部分四（一）1.（8）款旅客会在活动开始前到达或

活动结束后离开，旅客申请免费退改的适用去程航班日期可为活动起始

日期（含）前7天至活动结束日期（含），适用回程航班日期为活动起始

日期（含）至活动结束日期（含）后7天。第一张客票到达地和第二张客

票始发地一致，且需同时办理（不同渠道购买的客票可同一天办理）。

②若所提供申请材料未标明截止日期，适用航班日期须在申请材料

的14天（含）内。若材料上列明管控起始日期，按起始日期计算，若材

料上未列明管控起始日期，按开具日期计算。健康码/行程码按查询时间

计算。

例：旅客提供的封闭证明上开始封闭日期是 3 月 1 日，若无封闭截

至日期，航班为 3月 1日-14 日期间，出票日期在 3 月 1日（含）之前，

可以直接免费退改。

（二）因疫情防控原因，各地机场升级管控措施，要求旅客出具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乘机的国内客票处置规定

1.机场提前两天（不含当天）及以上下发文件（如 8 月 7日下发文

件，从 8 月 9 日起正式执行），已给予旅客充分检测时间，按照客票

适用规定办理，或按我司现行未成行旅客的核酸票务处理相关规定办理。

2.机场临时升级管控措施，要求即刻或次日乘机旅客需提供有效核

酸阴性证明，导致旅客无法正常成行时，按以下操作规定执行，以下条

件需同时满足：

（1）航班适用范围：以机场下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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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出票日期：各地机场要求出具核酸证明的乘机日期（含）

之前。

（3）适用航班日期：各地机场要求出具核酸证明的乘机日期（含）

至 3 天之内的航班。

（4）办理凭证：临时发布需持核酸证明乘机的通知（政府机构、机

场、防疫单位等官方或主流新闻媒体发布的新闻、乌鲁木齐航空官网公

告、乌鲁木齐航空短信通知等原件、复印件、扫描件、照片、截图或视

频）。

（5）原则上需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取消座位，临时下发或调整文

件要求即刻或次日执行的，次日早上 10 点（含）之前的航班未取消座

位的客票也可免费退改。

举例：海口机场于 12 月 1 日下发文件，要求自 12 月 2 日起，

海口出港旅客需持 48 小时核酸证明进入航站楼。规则为：出票日期在

12 月 2 日（含）之前购买的航班日期为 12 月 2 日（含）至 12 月 4

日（含）的客票可免费退改。

（三）旅客提供本人的机场或我司出具的疫情原因拒载或未成行证

明，起飞前后

1.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出票和航班日期的国内航班客票，于 UQ 疫

情免费文件下发后申请退改，可按 UQ疫情免费文件办理免费退改。如按

照以上原则办理过客票变更后，旅客再次提出客票退改申请，需在客票

有效期内依据变更后新客票的适用条件办理。

2.不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的国内航班客票，按我司现行未成行旅客

票务处理相关规定办理。



UQGN2022-32

6

五、多航段国内客票处置规定

（一）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的适用条件

1.886 票证开具的单一运输合同内的联程客票/来回程客票/缺口程

客票/连续客票（含与 UQ 客票组合使用的其他航司客票），只需 UQ 承

运的其中一个航段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即可同时办理免费退改。

（1）相关客票定义见《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旅客行李国内运

输总条件》。

（2）各航段同时办理退改业务的，则未使用航段均可按免费办理。

（3）各航段未同时办理退改业务的，则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的未

使用航段可办理免费退改，其他未使用航段按定座舱位适用条件办理。

2.分别购买的全程为 UQ客票、与 UQ 客票组合使用的其他航司客票、

火车票等地面交通运输凭证、疫情城市酒店预订单等：

（1）出票（或购买）日期：所有凭证均需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出

票日期范围。

（2）旅行（或入住）日期：涉疫凭证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航班日

期范围，非涉疫航段日期在涉疫凭证日期 14天(含)内。

（3）符合以上日期，非涉疫 UQ航段客票可免费办理退改。

（4）分别购买的全程为 UQ 客票，需在同一天办理退改，如未在同

一天办理退改，则符合 UQ疫情免费文件的未使用航段可办理免费退改，

其他未使用航段按定座舱位适用条件办理。

例：A为疫情城市，BC为非疫情城市：旅客分别购买的 UQ承运的 A-B

客票、B-C 客票,如 A-B、B-C 客票出票日期符合 UQ 疫情免费文件，A-B

客票航班日期符合 UQ疫情免费文件，A-B 客票航班日期为 3月 1 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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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客票航班日期为 3月 1 日-14 日，于 A城市疫情文件下发后同一天申

请退改，各未使用航段可办理免费退改。

（二）不符合 UQ疫情免费文件的适用条件

1.若旅客可提供第四点的相应证明材料，按各证明材料规定办理。

2.分别购买的与其他航司组合使用的非疫情城市的 UQ国内客票，旅

客提供本人外航客票因疫情免费退改截图、外航疫情文件或其他外航因

疫情免费退改相关材料，若我司客票出票日期符合外航疫情文件出票日

期，我司客票航班日期在外航航班日期 14天（含）内，在航班计划出港

时间前已退座的我司客票可办理免费退改。

例：AB 为非疫情城市，C 为疫情城市：旅客分别购买 886 票证所出

UQ 承运的非疫情城市 A-B 客票，999 票证所出 CA 承运的 B-C 客票,如旅

客提供999票证所出 CA承运的 B-C客票因疫情免费全退截图和国航疫情

文件，若我司客票符合国航疫情文件出票日期，航班日期在国航客票航

班日期 14天内，我司 A-B 客票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已退座的可办理免

费退改。

六、退改签规则

（一）客票退票期限内退票

1.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已取消定座记录的客票，可办理未使用航

段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2.退票地点按现行乌鲁木齐航空国内客票退改签业务办理地点规定

执行。

（二）客票有效期内改期

1.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已取消定座记录的客票，首次可变更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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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有效期内同航司、同航线航班，免收变更手续费，但需收取原票面价

与变更后适用舱位票价的票款差额（同一份疫情政策仅可免费变更一

次）。如按照以上原则办理过客票变更后，旅客再次提出客票退改申请，

需在客票有效期内依据变更后新客票的适用条件办理。

2.办理免费变更业务地点

（1）我司各直属售票处、客服热线 95334、官网及官网 OTA 旗舰店

（B2C 签约用户）所售客票原则上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若原购票渠道因

特殊情况无法办理免费变更业务时，可至我司各直属售票处或客服热线

95334 办理。

（2）其他代理人所售客票，可至我司各直属售票处或客服热线 95334

办理。

（三）变更航程：不允许变更航程。如旅客要求变更航程，建议原

客票办理退票后另购新票。

（四）客票有效期内签转：按原客票适用条件办理。

（五）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未取消定座记录的客票，应依据原客

票适用条件办理退改业务。

七、请各销售单位积极做好旅客服务工作，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

乌鲁木齐航空营销部渠道管理中心。

八、其他说明

（一）产品客票疫情原因退改规则以产品规定为准，如产品文件中

未提及该产品客票疫情原因退改规定，则该客票的疫情原因退改规定以

本文为准。

（二）旅客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可为原件、复印件、扫描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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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视频等，各单位须将旅客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上传至相关财务结

算系统或上交财务，具体按财务要求执行。

（三）各办理单位须积极做好旅客服务工作，并请做好材料审核工

作。

本文自下发之日起生效，原营销〔2022〕14 号 关于下发《疫情期间

国内客票特殊处置规则（公开版）》的通知同时废止。

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乌鲁木齐航空国内航班疫情原因票务操作规定

乌鲁木齐航空市场部

2022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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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乌鲁木齐航空国内航班疫情原因
票务操作规定

为快速响应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现将受疫情或疫情防控政策影响的

国内航班票务操作规则明确如下（以下文件中，涉及具体疫情城市或航

线、适用航班日期及出票日期，以后续下发具体疫情城市或航线文件为

准）：

一、适用条件

（一）适用出票日期：以后续下发文件为准。

（二）适用航班日期：以后续下发文件为准。

（三）适用票证：886 票证;经乌鲁木齐航空确认的国内 BSP 客票；与

乌鲁木齐航空签订的互售协议的航司票证。

二、适用航班范围

（一）由乌鲁木齐航空实际承运的涉及疫情航线、疫情城市进港、出

港或进出港国内航班（含乌鲁木齐航空为市场方的国内代码共享航班）。

（二）疫情航线、疫情城市进港、出港或进出港具体以后续下发文件

为准。

（三）同一航班号经停航班，所有航段客票均适用，非疫情航点的航

段须提供同一经停航班的证明（如黑屏截图）。

三、国内航班客票处理规定

（一）客票退票期限内退票

1.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已取消定座记录的客票，可办理免费退票

业务，不收取退票费。



UQGN2022-32

11

2.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未取消定座记录的客票，应依据原客票适

用条件办理退票业务。

3.退票地点按现行乌鲁木齐航空国内客票退改签业务办理地点规定

执行。

4.乌鲁木齐航空直属售票处办理退票：审核退票旅客有效身份证件，

在中航信黑屏系统使用电子退票指令办理退票操作，填写退款报表，随

同审核材料提交财务审核。

5.客服热线 95334 办理退票：在客服热线 95334 国内白屏系统操作

退票退款。

6.官网客票办理退票业务时，旅客可自行在官网点击“其他原因”

提交退票申请。

7.代理人（B2B 端口）提交退票：通过 B2B 端口为旅客提交退票申

请，退票类型选择“非自愿退票”。

8.BSP 客票提交退票：通过中国 BSP 退票凭证管理系统为旅客提交

退票申请，退票类型选择“其他”或“授权”。

9.如 4-8 点单位退票操作有调整，按最新要求办理，并及时通知收

益管理中心主控运价专员。

（二）客票有效期内变更

1.可变更适用航班时间：以后续下发文件为准；在航班计划出港时

间前已取消定座记录的客票，首次变更同航司、同航线航班，需收取原

票面价与变更后适用舱位票价的票款差额，免收变更手续费（同一份疫

情政策仅可免费变更一次）；如按照以上原则办理过客票变更后，旅客

再次提出客票退改申请，需在客票有效期内依据变更后新客票的适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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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办理。

2.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前未取消定座记录的客票，应依据原客票适

用条件办理变更业务。

3.办理免费变更业务地点：

（1）我司各直属售票处、客服热线 95334、官网及官网 OTA 旗舰店（B2C

签约用户）所售客票原则上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若原购票渠道因特殊

情况无法办理免费变更业务时，可至我司各直属售票处或客服热线 95334

办理。

（2）其他代理人所售客票，可至我司直属售票处或客服热线 95334 办

理。

（三）变更航程

不允许变更航程。如旅客要求变更航程，建议原客票办理退票后另

购新票。

（四）客票有效期内签转：按原客票适用条件办理。

四、其他

（一）本文中涉及的疫情城市或航线、适用出票时间、适用航班时间

及可变更航班日期等标准，以后续下发的疫情文件为准。

（二）自具体的疫情文件生效之时起，至公司电商平台相应功能上线

止，此过渡期间，如产生与疫情文件规定不符情况，请各单位以疫情文

件规定为准执行；若公司有新要求，按新要求执行。

（三）疫情城市或航线文件的启动和制定按照现行乌鲁木齐航空疫情

防控、自然灾害等原因国内航班票务规定制定指导性原则执行；疫情城

市或航线票务操作规定按本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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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客票疫情原因退改规则以产品规定为准，如产品文件中未

提及该产品客票疫情原因退改规定，则该客票的疫情原因退改规定以本

文为准。

（五）旅客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可为原件、复印件、扫描件、照片、

截图、视频等，各单位须将旅客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上传至相关财务结

算系统或上交财务，具体按财务要求执行。

（六）如旅客已投诉，按各自单位的工作流程自行处理。


